
质量管理小组制度

一、目的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加强质量管理工作，确保食品

安全，做到组织落实，职权明确，经公司决定，成立质量管理小组。

特制定本制度。

二、适用范围

质量管理小组是对原辅原料检验及各车间质量管理工作和关联质

量的卫生、清洗、消毒、工艺等工作监督与保障机构，在质量管理领

导小组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三、领导小组

组长：余建伟

副组长：闫金备

成员：各车间质量管理员

四、职权：

质量管理小组是公司成立的独立机构，质量管理小组所有成员由

质量管理小组管理，质量管理小组所有成员在质量管理中任何部门和

人不得参与及发表意见，所承担质量问题的人或部门只能服从质量管

理小组的建议和决议。

五、工作职责

1.质量管理小组职责

（1）建立健全公司质量管理体系，树立“所有工作必须先保障质

量，所有质量问题没有理由，没有质量就没有一切”的理念。



（2）制订公司质量管理的年度工作计划与措施，做到每月对各个

车间及部门进行质量管理工作检查一次，年终有总结。

（3）负责对产品质量事故进行分析、讨论，提出书面处理意见，

并组织质量分析会，通报质量事故，检查落实质量措施执行情况。

（4）负责对公司质量管理进行过程监控。对质量监控结果实行每

月定期通报（公示）。

（5）为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实施和持续改进提供准确的数据。

（6）每月召开一次质量分析会。对公司的质量管理工作进行一次

小结。

2.质量管理小组组长职责

（1）策划建立健全公司质量体系与运行机制，并组织实施。

（2）制定公司质量方针、目标、质量规划和措施。

3、质量管理小组副组长职责

（1）对过期、变质的不合格品负责报告，经批准后监督处理。

（2）领导与督促质量管理员做好质量管理的相关工作。

（3）经常对车间质量管理工作的检查，每周一次。

（4）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按照职责分工，及时处理生产过程

中因质量管理发生的各种矛盾，保证质量体系的正常运转。

（5）组织成员积极参加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不断实施质量改进，

提高整体素质。

（6）实施落实质量管理方面的奖罚，每月综合评比一次。

（7）协助库管、对所负责车间原、辅料入库前的检验，所负责区

域外购产品的入库前检验。



（8）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产品（成品或半成品）有权立即

停止生产并拿出处理办法。

（9）对生产过程中的卫生、清洗、消毒、工艺等有可能引起产品

质量问题的行为，有权立即停止生产并拿出处理办法。

3.车间质量管理员职责

（1）质量管理工作必须贯彻以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群众性自检、

互检相结合，各部门质量监督员严格把关，杜绝不合格品流入市场，

已发现的不合格品坚决扣留，杜绝包装入库出厂。

（2）负责对疑似问题产品提出处理意见。

（3）质量监督员是自己所管辖的区域监督的第一责任人，发现质

量问题及时向质量管理小组报告。

（4）协助质量管理副组长建立健全公司质量体系与运行机制。

（5）协助质量管理小组实施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学习、培训工作。

（6）负责对发现的不合格项及产品的跟踪验证处理工作。

（7）搞好现场质量管理工作，每班不定期对车间进行抽查，若发

现不合格品（成品或半成品）立即上报包括产品重量，而且有权立即

停止并拿出处理办法。

（8）督促和检查车间员工严格按工艺流程及卫生、清洗、消毒规

定程序进行操作，有权立即纠正或停止。

（9）各车间质量管理员协助副组长做好质量管理工作，并提供准

确无误的数据。

五、奖惩办法



为了能够体现以人为本，调动质量管理、质量改进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为企业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创造效益，提高员工的素质，现

定出关于质量奖惩办法。

一、奖励：

1、公司每月对质量管理小组拿出 500 元奖励资金，每月由质量管

理小组评选无质量事故，质量关联的预防工作（卫生、清洗、消毒、

工艺等），表现突出，配合积极的岗位或员工给予奖励。

2、质量罚款由财务部设立专账登记，做为质量管理奖励的补充。

3、对质量事故及有关联质量问题的区域或责任者进行的罚款，

由质量检查组提出书面建议，以质量管理小组组长批准的意见为依

据，由副组长组织向财务部门出具罚款通知，从责任人当月工资中扣

除。

4、奖励以现金兑现，由副组长会后兑现如有监督管理不严、不

合格产品流入市场，当月如有奖励的收回现金，根据责任划分给予当

事人处罚，同时对质量监督员给予处罚。

二、处罚：

1、如在质量小组检查中发现的不合格项，罚款 50-100 元。

2、如在质量管理员的检查发现不合格项，罚款 20-50 元。

3、如同样的不合格项出现 2 次，加倍罚款，并连带班长及车间主

任。

4、在组织质量管理小组会议，无故不到者一次罚款 50元。

5、在质量管理过程中，用语言或行动干扰质量管理小组成员工作，

不配合工作，罚款 50-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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